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闖
到

寺

驚
世
芳
律
師
主
講

編
輯
組
整
理

在
自
訴
的
部
分

9

法
官
認
為
原
告
沒
有
提
起
自
訴
的
權
能
，
因
只
有
被
、
害
人
才
有
權
利
提
起
自
訴
;

在
告
訴
的
部
分

9

檢
察
官
認
為
原
告
根
本
無
權
告
訴

9

也
無
理
由
告
發
;

原
告
所
說
被
告
犯
罪
的
情
形

p

發
生
期
間
已
久
遠

p

追
訴
權
時
效
已
過
，
連
檢
察
官
都
無
權
起
訴
。

香
光
寺
這
次
的
訴
語
勞
動
了
那
麼
多
的
人
力
，
最
後
愉
快
快
獲
得
勝
訴
了
，
結
果
得
到
的
是
二
份
裁
判
官
商

|
|
地
方
法
院
的
判
決
書
興
地
方
法
院
搶
察
署
槍
察
官
不
起
訴
處
分
書
，

敢
示
，
最
後
封
底
是
如
何
勝
訴
的
呢
?
我
想
這
是
大
家
所
闢
切
的
。

f田、、

'-'" 

與
被
告
的
答
辯

首
先
我
們
來
，
看
看
原
告
提
起
自
訴
的
內
容
。

「
偏
溫
文
盡
一
日
罪
?
原
告
指
陳
香
光
寺
的
信
徒



大
會
記
錄
是
被
告
變
造
出
來
的
，
而
且
對
信
徒
資
格
的
認
定
非
常
嚴
背
。
被
告
答
辯

.. 

民
間
間
六
十
二
年
時
，

玉
山
岩
重
建
委
員
會
登
記
的
信
徒
有
七
十
三
人
，
六
十
三
年
法
師
來
住
持
，
六
十
四
年
召
開
信
徒
大
會
是
根

據
六
十
三
年
的
信
徒
名
冊
所
召
開

9

所
以
指
陳
被
告
變
追
信
徒
大
會
記
錯
，

。
又
原
告
指
陳
被
告

9

一
定
要
出
家
阿
根
才
能
成
為
信
徒
，
但
是
事
實
上
，
在
香
光
寺
的
組
織
章
程
中
，
並

沒
有
限
定
信
徒
的
資
格
一
定
為
出
家
驟
。

第
二
部
分
是
「
非
法
做
財
?
原
告
指
陳
香
光
寺
帳
務
透
支

9

懷
疑
為
何
仍
可
以
興
建
大
轍
。
其
實
佛
寺

建
築
大
部
分
是
三
個
施
工
一

9

沒
有
募
到
款
就
停
工
?
這
是
人
盡
皆
知
的
事
?

務
支
出
在
每
次
信
徒
大
會
中
都
有
資
料
可
尋
。

第
三
部
分
是
「
蓄
意
侵
佔
廟
產
」
'
原
告
指
陳
香
光
寺
的
土
地
當
時
都
是
捐
贈
耐
得
，
但
現
在
卻
說
是
由

。
其
實
土
地
(
觀
音
回
除
外
)
是
否
為
購
買

9

被
告
都
有
很
清
楚
的

、
土
地
登
記
證
、
所
有
權
狀
等
證
件
可
以
證
呃
，
這
部
分
毋
庸
置
疑
。

第
四
部
分
是
「
背
倍
于
原
告
指
陳
當
年
地
方
人
士
請
法
騙
來
住
持
玉
山
岩
峙
，

一
種
雇
嘯
的
關
係
。

實
際
上
在
宗
教
法
規
及
香
光
寺
的
組
織
章
程
中
，
都
有
很
明
確
的
規
定
，
住
持
者
就
是
管
理
者
，
與
一
鹼
所

謂
的
雇
傭
闢
係
不
同
。

9

將
寺
廟
交
出
來
，
那
就
已
是
捐
賠
了
，
脫
離
了
他
們
的
所
有

9

寺
產
歸
香
光
寺
所
有
。

第
五
部
分
是
「

」
雪
原
告
指
臨
被
告
將
舊
搬
壁
柱
上
的
瑚
名
揖
掉
，
故
刻
其
他
人
的
姓
名
，
以
達
到

爾
關
制
制
翱
劉
韌
的
關
閉
翻
過
關
翱

香
光
莊
廠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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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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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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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
欺
、
斂
財
的
目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香
光
寺
是
以
實
際
捐
贈
者
而
刻
名
，
並
沒
有
原
告
指
控
的
事
實
。
刻
字
能

不
能
變
更
呢
?
寺
廟
壁
柱
刻
名
並
不
表
示
這
根
柱
子
就
是
某
某
人
出
資
的
，
名
字
刻
在
柱
子
上
或
是
列
入
名

冊
都
是
作
個
留
念
而
已
，
我
們
將
捐
贈
者
的
名
字
刻
上
後
又
把
它
除
去
，
這
樣
做
不
是
變
造
，
更
沒
有
侮
造

文
書
，
因
為
我
們
既
然
有
權
刻
名
，
就
有
權
利
除
去
，
因
為
製
造
的
人
是
寺
方
。
如
果
香
光
寺
要
重
新
建
築

或
覺
得
那
樣
刻
不
好
看
，
而
想
要
將
它
除
去
後
刻
別
的
地
方
，
或
者
只
是
要
登
記
在
名
冊
之
內
，
這
並
無
犯

法
，
也
無
所
謂
的
毀
損
。

第
六
部
分
是
「
損
毀
原
蹟
」
月
原
告
指
陳
被
告
將
金
爐
故
意
挖
毀
掉
，
丟
棄
「
阿
彌
陀
佛
」
的
碑
文
等
，

其
實
金
爐
是
在
挖
前
殿
地
基
時
傾
斜
，
法
師
有
以
繩
索
加
以
固
定
，
但
在
颱
風
來
時
經
搶
救
無
效
後
倒
塌
。

而
其
他
的
碑
文
都
有
妥
善
保
存
，
「
阿
彌
陀
佛
」
碑
文
則
是
因
前
殿
蓋
好
後
移
到
前
殿
去
。
所
以
說
被
告
損

毀
原
蹟
，
根
本
不
是
事
實
。

第
七
部
分
是
「
妨
害
名
譽
?
指
陳
被
告
在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第
四
十
九
期
裡
'
刊
文
指
原
告
是
地
痞
鄉

紳
'
妨
害
原
告
的
名
譽
。
其
實
該
篇
文
章
是
關
懷
生
命
協
會
理
事
長
昭
慧
法
師
所
寫
，
且
那
段
文
字
的
內
容

是
「
因
為
過
去
二
十
年
來
，
多
少
寺
院
就
是
在
地
痞
鄉
紳
威
脅
恐
嚇
、
騷
擾
混
事
的
情
況
下
，
僧
尼
默
然
吞

聾
，
黯
然
離
開
的
•..••. 

」
其
實
這
段
話
並
無
指
出
是
某
某
鄉
的
有
心
人
士
，
可
是
原
告
就
自
己
對
號
入
座
了
。

第
八
部
分
是
「
褻
潰
寺
觀
」
'
指
陳
法
師
在
舊
殿
前
加
蓋
新
殿
，
破
壞
了
風
水
，
無
法
從
舊
殿
看
到
五
村

十
三
庄
的
景
色
。
事
實
上
，
破
壞
風
水
這
部
分
在
法
律
上
是
不
被
相
信
，
也
不
被
採
取
的
。



爭自由

第
九
部
分
是
「
住
持
不
其
資
格
」
'
指
陳
現
任
的
住
持
不
是
當
初
禮
請
通
來
的
。
其
實
，
住
持
都
是
由
信

徒
大
會
選
舉
而
產
生
的
，
有
信
徒
大
會
資
料
可
以
證
明
。

自
訴
不
受
理
與
告
訴
不
起
訴
處
分

〔
直
接
被
害
人
才
能
提
起
自
訴
〕

現
在
我
們
要
來
談
一
些
法
律
程
序
的
問
題
。
判
決
書
上
只
說
「
自
訴
不
受
理
?
這
意
思
是
說
「
法
院
不

理
你
，
你
回
去
吧
?
對
於
實
體
上
有
沒
有
犯
罪
，
法
官
一
概
不
提
，
表
面
上
看
起
來
這
好
像
是
個
不
痛
不
癢

的
簡
單
判
決
，
但
實
際
上
背
後
有
著
一
套
法
理
的
根
據
。
法
官
不
受
理
的
原
因
，
是
他
認
為
原
告
沒
有
提
起

自
訴
的
權
能
，
因
為
只
有
被
害
人
本
身
才
有
權
利
提
起
自
訴
，
而
他
們
不
是
直
接
被
害
人
，
沒
有
權
利
提
起
。

什
麼
是
「
被
害
人
」
呢
?
就
是
當
香
光
寺
財
產
所
有
人
的
所
有
權
被
侵
害
了
，
他
就
成
為
被
害
人
。
這

其
中
牽
涉
到
財
產
管
理
權
，
以
前
有
心
人
士
到
寺
裡
爭
鬧
不
休
的
主
要
目
的
，
就
是
要
爭
取
管
理
權
或
所
有

權
，
但
在
刑
事
判
決
中
，
法
官
說
那
些
原
告
並
沒
有
所
有
權
，
那
些
財
產
假
如
被
人
侵
害
，
他
們
也
沒
有
權

利
提
起
自
訴

所
以
法
院
當

抉

要
判
決
不

受
理

了

L為
什
麼
那
些
原
告
沒
有
所
有
權
呢
?
因
為
照
寺
廟
監
督
條
例
規
定
，
所
有
寺
廟
內
的
財
產
，
都
歸
屬
於

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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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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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觀
略
地
拍
攝
攝
制
串
戶

寺
廟
，
香
光
寺
的
財
產
本
是
香
光
寺
所
有
，
由
管
理
人
或
住
持
管
理
，
一
這
其
中
也
牽
涉
到
住
持
與
管
理
人
的

間
暉
，
我
後
園
會
再
說
明
。
這
也
牽
涉
到
當
初
重
建
委
員
會
將
寺
廟
建
起
來
後
才
交
給
香
光
寺
管
理
，
因
為

9

所
以
他
們
認
為
自
己
是
寺
廟
的
所
有
人
，
問
題
便
產
生
了
。
但
是
這
牽
涉
到
最
高
法

，
若
把
東
西
捐
給
寺
廟

9

如
捐
給
香
光
寺
，
在
捐
出
去
的

同
時
，
所
有
權
就
已
經
歸
屬
香
光
寺
了

9

不
再
屬
私
人
所
有
。

一
個
「
自
訴
不
受
理
」
的
判
決
?
其
中
所
涵
蓋
的
包
括
香
光
寺
的
組
織
、

、
所
有

權
，

一
切
都
已
規
劃
得
很
清
楚
，
所
以
法
官
才
會
認
為
原
告
無
權
提
起
自
訴
，
因
為
自
訴
人
品
須
是
直
接

的
被
害
人
。

〔
有
告
訴
權
的
人
才
能
提
起
告
訴
〕

在
告
訴
的
部
分
，

，
其
中
原
因
也
牽
涉
到
原
告
(
指
告
訴
人
)
無
權
告
訴
。

-
9

告
發
別
是
無
告
訴

告
訴
與
告
發
不
同
，
告
訴
就
是
有
告
訴
蟬
的
人
向
槍
察
官
提
起
告
訴
，

權
的
人
，
任
何
人
都
可
以
告
贅
，
粗
看
到
有
人
隨
意
丟
棄
垃
圾
，

，
我
們
就
向
環
保
局
提
起
，
申
訴
，

?
這
些
都
屬
於
告
鞋
。

，
還
有
其
配
偶
、
三
親
等
的
血
親
、
二
親
等
的
姻
親

9

都
可
以

提
起
告
訴
。
就
寺
廟
的
問
題
來
看
，

9

因
為
有
關
的
財
產
信
徒
也
有
一

9

所
以
有
告
訴



拿一
權
，
但
信
徒
沒
有
自
訴
權
，
因
為
他
不
是
所
有
權
人
，
不
能
提
起
自
訴
。

在
原
告
提
起
的
告
訴
中
，
毀
損
柱
子
的
刻
字
必
須
是
告
訴
乃
論
罪
，
所
謂
「
告
訴
乃
論
」
是
指
被
害
人

或
有
告
訴
權
的
人
提
出
告
訴
，
法
院
才
能
受
理
，
否
則
法
院
就
不
能
處
理
。
所
以
有
告
訴
權
的
人
是
那
些
被

刻
上
名
字
的
人
，
但
那
些
人
未
提
出
告
訴
，
那
麼
這
些
人
又
在
告
什
麼
呢
?
檢
察
官
因
此
判
不
起
訴
處
分
。

在
不
起
訴
處
分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原
告
根
本
無
權
告
訴
，
也
無
理
由
告
發
，
財
產
原
本
就
是
香
光
寺

所
有
，
並
非
私
人
所
有
，
無
人
侵
佔
'
所
以
並
沒
有
犯
法
。
還
有
原
告
所
說
法
師
犯
罪
的
情
形
，
發
生
的
期

間
已
非
常
久
遠
，
追
訴
權
時
效
已
過
，
不
但
被
害
人
無
權
告
訴
，
不
能
再
提
出
來
追
究
，
連
檢
察
官
都
無
權

起
訴
。
所
以
雖
然
只
是
簡
單
的
一
句
「
自
訴
不
受
理
」
或
「
不
起
訴
處
分
」
，
但
它
們
涵
蓋
的
範
圍
相
當
大
。

風
風
何
在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不
受
理
後
，
地
檢
署
仍
會
受
理
本
案
?

在
香
光
寺
的
訴
訟
案
件
中
，
地
方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書
中
已
明
，
日
說
出
自
訴
不
合
法
，
為
什
麼
地
檢
署
還

要
受
理
呢
?

中
華
民
國
的
法
院
分
成
三
級
|
|
地
方
法
院
、
高
等
法
院
、
最
高
法
院
，
不
服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的
可
以

再
上
訴
高
等
法
院
乃
至
到
最
高
法
院
。
這
三
個
法
院
裡
所
配
置
的
是
法
官
，
屬
於
司
法
院
，
在
各
級
法
院
中

各
有
一
個
檢
察
署
，
由
檢
察
官
負
責
，
是
屬
於
行
政
院
的
法
務
部
，
法
官
與
檢
察
官
的
隸
屬
單
位
並
不
相
同
。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五
十
三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
V
O
九
九

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五
十
三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
V
-
o
o

為
什
麼
會
有
這
樣
的
差
別
呢
?
檢
察
官
是
針
對
打
擊
犯
罪
而
存
在
的
制
度
，
人
民
不
論
有
告
訴
或
告
發
，
他

們
會
為
了
打
擊
犯
罪
而
偵
查
、
逮
捕
、
起
訴
，
如
果
檢
察
官
認
為
沒
有
犯
罪
或
不
符
合
法
律
程
序
的
話
，
他

就
會
不
起
訴
處
分
，
若
是
起
訴
之
後
就
會
到
法
院
的
刑
庭
來
，
刑
庭
的
法
官
便
會
開
始
審
理
、
調
查
、
判
罪
，

這
是
一
般
的
公
訴
制
度
。

主t二

訴

或以
告香

發光
的寺

權的
限野
、部

自靠
在看

靠自
的背下

程人
序未
當聲
中旭

檢
能室

提品
出古

自最
叫向

盟章
直寵

裝甲
害事

人實
時上

此要
之能
外提

音;

配
偶
等
其
他
人
都
不
可
以
，
且
這
被
害
人
是
直
接
因
犯
罪
而
受
害
的
人
。
而
間
接
的
被
害
人
可
以
提
出
告
訴
，

所
以
原
告
換
個
程
序
向
檢
察
官
提
出
告
訴
，
說
明
自
己
是
間
接
被
害
人
，
即
使
他
不
是
間
接
被
害
人
，
也
可

以
提
出
檢
舉
，
檢
察
官
也
要
受
理
，
所
以
可
以
走
的
路
較
廣
。
但
是
在
原
告
提
出
告
訴
後
，
檢
察
官
審
理
的

結
果
仍
認
為
原
告
有
些
部
分
沒
有
告
訴
權
，
有
的
則
是
時
效
已
過
，
有
的
是
告
訴
乃
論
罪
，
所
以
予
以
駁
掉
。

如
果
我
們
不
服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所
判
的
不
起
訴
處
分
，
可
以
向
高
等
法
院
檢
察
署
申
請
再
議
，
高
等

法
院
檢
察
署
若
認
為
再
議
有
理
由
，
便
會
發
回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重
新
審
查
，
若
認
為
無
理
由
就
會
將
它
處

分
掉
。
為
何
今
天
原
告
沒
有
再
議
?
不
是
他
們
不
想
再
議
，
而
是
不
能
再
講
，
因
原
告
並
非
合
法
的
告
訴
人
。

這
次
訴
訟
也
纏
訟
了
一
段
時
間
，
寺
方
所
得
到
的
就
是
這
些
保
障
，
以
前
只
是
在
口
頭
上
的
解
釋
，
讓

報
紙
去
刊
登
，
現
在
法
院
已
經
為
寺
方
講
得
非
常
清
楚
了
，
可
以
說
民
間
對
寺
方
所
有
的
懷
疑
，
或
是
有
心

人
在
煽
動
的
事
情
，
法
院
已
給
了
明
確
的
答
覆
。


